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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实践与发展 
——新中国建设与改革的经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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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追求，蕴含着推动实现人的政治解放、经济解放、

社会解放的内在逻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不是巴黎公社和苏俄政权的“翻版”，而

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产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构建、经济建设、保障和改善

民生等实践探索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中国化，为新中国的诞生、建设和改革做了经验准备。在理论和

实践结合中剖析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局部地区执政”的实践探索与正反经验，有助于深化对新中国建立、

建设和改革的认识，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

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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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宣告成立，标志着近代中国的社会建制危机和意义

系统危机得以消解，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坚

实政治基础。新中国的诞生，不是“移植”某国经验

或者模式的结果，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建立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一次“参政”、两次“局部地区执政”

的试错之上，有着清晰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其中，

一次“参政”是指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作为“参

政党”参与“中华民国”第一届国民政府(广州国民政 

府)的政权构建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两次“局部地区

执政”是指中共在中央苏区时期、延安时期的两次“执

政”实践与探索。本文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中剖析中共

两次“局部地区执政”的正反经验，把握马克思主义

国家学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与发展逻辑，

有助于深化对新中国建立、建设与改革的认识，有助

于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方法论意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作为中共“局部地区执政”的

首次尝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

政权”[1]，“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和基石”[2]。中

共中央和各级苏维埃政府在政权构建、经济建设、保

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为新中国建立

和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培养了一大批领导骨干和

组织、管理人才”[1]。这对于推进中国现代国家构建

具有里程碑意义。那么，应当如何认识这一尝试及其

重要意义呢？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作为阶级矛盾

不可调和的产物，“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

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

这些对立面”，国家力量旨在把阶级冲突“保持在‘秩

序’ 的范围以内”以使人和社会不致在冲突中被消  

灭[3](189)，国家概念兼具批判性与建设性的双重属性。

所谓批判性，是指国家“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

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3](189)，沦为经济上占

主导地位的阶级用以实现阶级统治、维护特殊利益的

有组织的暴力机器，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批判国家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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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幻的共同体”，强调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要求彻底

打碎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机器，建立真正的民主

制度，而且认为国家消亡是历史必然。所谓建设性，

是指国家“既具有阶级统治和剥削的功能，又具有维

护社会公共利益，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4]，无

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借助政权优势变革传统所有制关

系，突出国家的社会职能，使国家由“社会主人”恢

复为“社会公仆”，推动实现人的经济解放、社会解放。

简言之，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为根本价值追求，蕴含着推动实现劳苦群众的政治

解放、经济解放、社会解放的内在逻辑。无论是把握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内在本质，还是考察其在中国

的实践与发展，都必须紧扣这一价值追求及其三大  

逻辑。 

基于此，在坚持“史”“论”结合的原则下，本文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出发，以中共

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决议文件为主要考察对象，从政治、

经济、社会三个层面剖析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这一

时期的实践与发展，把握中共首次“局部地区执政”

对于新中国建立、建设、改革尤其是中国现代国家建

设的启示意义。 

 

二、“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国诠释与 
政权构建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5]按照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通过暴力革命彻底打碎作为

阶级统治工具的传统国家机器，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

解放，是无产阶级实现其他一切解放的首要条件。马

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中央苏区时期的首要实践，就是

无产阶级在中共领导下实现政治统治，建立真正民主

的国家制度。 

1931 年 11 月 7 日至 20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全苏一大”)在江西瑞

金顺利召开，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宣告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在一些学者看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苏俄式苏维埃政权在中国的一种

移植[6]。事实如此呢？答案是否定。虽然共产国际、

联共(布)确实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过程中发挥

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乃至“苏维埃共和国”一词

也完全源于苏联，但这并不代表中国苏维埃政权就是

对苏俄政权的“移植”。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

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苏维埃”

做出中国阐释，赋予其全新内涵，并在中国化的苏维

埃运动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蕴含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趋向”[7]。 

(一) 从政权性质来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共

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仍处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前夜”，

不是巴黎公社、苏俄政权的“翻版” 

“苏维埃”一词原本是俄文 COBET(英文是 soviet)

的音译，意思是代表会议，起源于 1905 年的俄国革命，

当时是俄国起义工人和士兵采取类似于巴黎公社的直

接民主形式，即工人和士兵直接选举代表组成代表会

议，会议代表可以随时选举并随时更换。1917 年俄国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成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

权组织形式，共产国际也将“苏维埃”作为无产阶级

专政形式极力提倡。“苏维埃”传入中国后，也长期被

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象征，比如中共一大通过的《纲

领》便将“无产阶级专政”与“苏维埃管理制度”相

关联，把建立以苏维埃为政权组织形式的无产阶级专

政视为革命目标[8](1)。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效仿俄国革

命模式，发动一系列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许多

地方党组织甚至以苏维埃为基础直接建立无产阶级专

政，但均先后流产。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科学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1]，强调工农联盟

的必要性、重要性，放弃了在苏维埃基础上直接建立

无产阶级专政的构想，“逐步将苏维埃发展成为工农民

主专政的政权形式，并将工农民主专政视为一个长期

的、稳定的革命阶段”[7]。1931 年 11 月 7 日，“全苏

一大”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下简称

《宪法大纲》)，从国家根本法层面明确了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的国家性质，“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

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

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

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

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

广大的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

政。”[9](649−650)因此，既不同于巴黎公社和苏俄式的无

产阶级专政，又与新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相区别，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实际上仍处于民主革命阶段，是中共

领导的以工人、农民为革命主体的工农民主专政，承

担着继续推进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  

任务。 

(二) 从政权构建来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践行和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议行合一的无产阶

级专政原则 

1871 年 3 月 18 日，法国工人在巴黎发动武装起

义，建立了无产阶级自己管理国家的第一个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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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为了确保人民能够真正行使国家权力，巴

黎公社采取一系列“可靠的办法”，其中有两点被马克

思极力称道：第一，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

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对选民负责，随时

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

级代表”；第二，“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

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10](154)。

这两大举措后来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原则

和议行合一原则，构成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的核心观点。虽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仍处于无产阶级

专政的“前夜”，但通过考察中共 1930 年 2 月 4 日出

台的《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

区域代表大会》和 1934 年“全苏二大”的决议文件可

以看出，中共始终将无产阶级专政的两大原则有变通

地贯穿于工农民主政权的构建中，并通过制度设计和

法律法规确保国家权力始终掌握在人民手中，在制度

上实现了国家权力真正服务于人民、人民直接参与国

家管理。比如，《宪法大纲》从国家根本法层面规定了

中国苏维埃政权的人民民主原则和议行合一原则，集

中体现在《宪法大纲》的第二、三条。其中，第二条

规定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性质，指出苏维埃政权是

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以及一切贫苦民众，他们

在苏维埃政权下“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

而“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

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

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第三条则明确了以工农

兵代表会议为权力中心的政权组织框架，指出“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

的大会，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

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

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9](650)。

在具体实践中，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下设外交、军事、

劳动、土地、财政、司法、内务、教育、工农检察和

政治保卫局等九部一局，后来又增设粮食、外贸等人

民委员会，除去教育人民委员会由于部门过大、人数

过多而独立办公之外，其他部委都在一栋楼里办公，

遇事共同商讨、共同决议，再分别落实。这有效避免

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化、分权化、低效化等弊端。

同时，正如毛泽东在“全苏一大”召开时题词强调“苏

维埃是工农贫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1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工农贫苦群众表现出“最宽泛的

民主主义”[12](102)，不仅工农兵代表会议的代表和政府

工作人员直接由工农群众普选产生，而且“不胜任   

的由公意而撤换，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根据于民   

意”[12](105)。这使得政府运作始终处于民众监督之下，

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国家权力更好地服务于群众利益和

革命发展需要。 

总体说来，中共在中央苏区时期一方面坚持马克

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实现政治统治的基本观点和

主张，以人民民主、议行合一为政权组织原则，构建

起以工农兵代表会议为权力中心的政权组织框架；另

一方面又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强调工农联盟的必要性、重要性，明确了中国苏维埃

政权的工农民主专政性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

说。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共又适时总结

建党以来特别是在中央苏区时期“局部地区执政”的

革命经验，在 1935 年 12 月瓦窑堡会议上决定把“苏

维埃共和国”的倡导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革命力量也由先前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联盟”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

子”[13](536,540,564)。后来，中共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实践中又彻底放弃“苏维埃”这一苏俄式话语，

强调中国革命旨在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

国”[14](266)，毛泽东也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

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系统阐释了无产阶级

革命的中国方案，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话语，

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质言之，

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苏维埃共和国”的认

识，有着一个从无产阶级专政到工农民主专政、人民

民主专政的变化过程，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不

断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逻辑。正是在这一过程中，

中共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

的革命力量，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彻底推翻“三座大

山”，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   

胜利。 

 

三、苏维埃经济建设与社会主义经济 
的雏形 

 

经济既是维持人的生活、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因

素，又是工人、农民等贫苦群众深受剥削、压迫的根

源所在。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借助政权优势变革传

统所有制关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着特殊意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作为中共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兼

具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性质，这一时期的经济

建设既有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一面，又呈现出社会主

义经济的雏形。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土地政策和经济

成分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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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土地政策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呈

现“社会公有”“国家所有”与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政策

交错，使得农业合作化具有“巨大意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实现劳苦群众的经

济解放蕴含两层含义：一是无产阶级实现政治统治后，

借助政权优势变革传统所有制关系，实现生产资料的

社会所有；二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

众的物质生活需要。土地问题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中

心问题，实行什么样的土地政策，不仅是中共能否赢

得群众信任、支持的关键，实质也是中共在民主革命

时期对经济解放认识的缩影。同时，中央苏区时期的

土地政策作为对先前实践与反思的产物，只有回到中

共建党以来对土地问题的认识历程，才能完整地把握

其特殊含义。这一历程大致经历了从土地的“社会公

有”“国家所有”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早在建党之初，中共便认识到共产主义最终是要

消灭私有制的，将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视为解放

贫苦群众的必然要求。比如，1920 年 11 月，在陈独

秀主持下，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起草的《中国共产党

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者在经济层面的理想是将工

厂机器、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生产工具“收归社

会共有，社会共用”，强调“要是生产工具收归共有

共用了，私有财产和赁银制度就自然跟着消

灭”[8](486)，首次明确了消灭私有制对于解放劳苦群众

的重要意义；1921 年 6 月，中共一大将“消灭资本家

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

归社会公有”[8](1)作为重要内容写进党的第一个纲领。

然而，正如毛泽东 1958 年 6 月 3 日在《党史资料汇报》

第一号的批语所言，《中国共产党宣言》“不提反帝   

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    

想”[15](551)，这一时期的土地政策既没有完整地反映贫

苦群众的利益诉求，也没有认识到实现生产资料社会

所有的客观条件。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在总结

先前革命经验教训时指出：“土地革命，其中包含没收

土地及土地国有——这是中国革命新阶段主要的社会

经济内容。现时主要的是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解

决土地问题，几千百万农民自己自下而上的解决土地

问题。”[16](421)中共在这里首次明确了土地问题是民主

革命的中心问题，将没收土地归“社会公有”改变为

“土地国有”，这是一种巨大进步。但事实上，还是没

有完整把握民主革命时期的土地革命任务，尤其是在

深受“左”倾错误的影响下，土地政策极端冒进，“实

行集体农场、苏维埃农场，禁止土地买卖与出租，限

制商业自由等等”[17](755)，这些土地政策严重脱离了中

国实际，不仅没有起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作用，

而且也没有得到工人、农民等贫苦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没有发挥出团结工人、农民以壮大革命力量的效用。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等人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

中开始倡导、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赢得了贫雇农

的信任、支持，极大促进了革命发展。然而，“全苏一

大”是在“左”倾阴影的笼罩下召开，《宪法大纲》仍

主张“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9](651)。同时《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以下简称《土地法令》)强调：

“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是消灭土地上一切奴役的封建

的关系及脱离地主私有权的最彻底的办法”[9](731)，土

地与水利的国有“必须在中国重要区域土地革命胜利，

与基本农民群众拥护国有条件之下才有可能……现在

仍不禁止土地的出租与土地的买卖”[9](733)。这样，虽

然苏维埃政权在国家根本法层面规定以土地国有为目

的，但在实践中又允许农民对土地自由支配。不久后，

中共中央和各级苏维埃政府总结土地改革的经验教

训，适时调整土地政策，明确了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

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土地路线，放弃了在民主

革命阶段实行“土地国有”的倡导。 

那么，中共在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土地政策调整

是否意味着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背离呢？实则不

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是以

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民主

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极端低下，土地

等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或者国家所有并不能成为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的推动力，因此中共不得不调整土地政

策，以适应革命发展需要和贫苦群众的利益诉求。正

如列宁在《论合作社》所言，“在新经济政策中，我们

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作

了让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所想的恰恰相反)产

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18](767−768)，中共中央和各地

苏维埃政府在推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过程中，领导开

展了生产合作运动，建立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

合作组织，使得工农民主专政时期的小农经济呈现出

集体经济的萌芽。 

(二) 从经济成分来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形成了

以国有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关

系，逐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 

任何一种所有制关系的更替都不是朝夕之间便可

实现的。虽然中共在建党初期便提出要没收生产工具

归社会所有，但在革命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变革所有制

关系的长期性，在中央苏区时期的经济建设中形成了

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 

1934 年 1 月，毛泽东在“全苏二大”报告中系统

总结了“全苏一大”以来苏维埃经济建设的正反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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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苏区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与私人的

事业，这三个方面同时进行的”[12](123)，指出了苏维埃

经济建设的发展方向和社会经济的基本构成。首先，

国有经济代表着苏维埃经济的发展方向，虽然在当时

“只限于可能的与必要的一些部分”，但“不论在工  

业或在商业，均已经开始，他的前途自然是不可限量

的”[12](123)。一方面，国有经济仍处于起步阶段，不具

备大规模发展的可能性，对于苏维埃经济的引领效用

仍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国有经济事关苏维埃政权独

立性和群众需求，有着光明的发展前景，必将成为苏

维埃共和国的主要经济成分。其次，私人经济符合苏

维埃的利益需要，在相当长时期内有其发展优势，政

府在法律范围内提倡、鼓励、支持其发展。虽然马克

思主义是倡导废除私有制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也是

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鉴于苏区的农业、工商业等经

济发展水平极端落后，苏区经济特点是“农民的小生

产的商品经济占绝对的优势”[19](170)，因此苏维埃政府

不得不借助私人经济来调动小生产者的积极性，以达

到繁荣经济、满足群众、推进革命发展的目的。再者，

小生产者私人的集体的合作社经济获得迅速发展，逐

步成为苏维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苏二大”

报告中，毛泽东着重阐释了发展合作社经济的重要意

义：“合作社运动的发展，无疑将成为苏区经济发展的

枢纽。合作社经济与国有经济配合起来，将成为经济

方面极大的力量，在与私人经济作斗争的长期过程中，

将逐渐取得领导的与优越的地位，而使苏区的经济造

成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的条件。”[12](123)合作社经济之

所以在苏维埃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既是因为苏

区尚不具备大规模发展国有企业的条件，也是由于小

生产者作为私人经济的两面性：一方面，发展私人经

济有助于调动农民、小手工业者等群体的生产积极性。

这为保障群众生活、繁荣苏区经济贡献力量，因此发

展私人经济在特定时期具有显著优势；另一方面，苏

区经济发展水平极其低下，生产资料极端匮乏，加之

小生产者的私人经济存在规模小、效益低、资金少、

抗风险能力弱等弊端，使得加强小农经济的合作具有

必要性。这样，虽然合作社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的

经济”，“但是它的发展趋向将随着中国工农民主专政

的走向社会主义而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19](174)，是衔

接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桥梁。 

转战陕北后，中共更加鼓励并引导发展合作社经

济，毛泽东甚至将集体互助的合作社视为“人民群众

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贫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 

“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20]，合作社经济取得长足发

展。可以说，中共在中央苏区时期、延安时期大力发

展合作社经济的尝试，在实践中验证了列宁在《论合

作社》中所构想的通过合作社直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

可能。也正是这两次“局部地区执政”[21]的实践与探

索，为新中国成立后较快恢复和发展生产力、明确“一

化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而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

度做了经验准备。同时，中央苏区时期的苏维埃经济

建设探索尤其是三种经济成分的有机并存，也为 1978

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有

益参考。 

 

四、“吃喝住穿”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 
实践探索 

 

“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 

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  

放。”[22](527)马克思主义是因劳动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

深受剥削、奴役的“反叛”而诞生的，以实现无产阶

级为主体的全人类彻底解放为根本价值追求。保障和

改善民生作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应有之义，既是

无产阶级政党赢得群众信任、支持的关键，也是无产

阶级政党执政的重要使命。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共中

央和各级苏维埃政府既充分保障工农群众的政治权

益，又通过开展土地革命、发展生产以及建立社会保

障体系和社会救济机制、兴办教育等重要举措，推动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价值理念落到实处，赢得了群众的

信任和支持。 

(一) 从国家根本法层面明确了保障和改善民生

的执政理念、施政原则 

正如《共产党宣言》强调“无产阶级的运动是    

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   

动”[22](42)，中共自诞生以来便将保障群众利益与推进

革命发展相统一，强调“关心群众生活”对于动员群

众、赢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中央苏区时

期最鲜明、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宪法大纲》中的规定。

《宪法大纲》虽然还不是“详细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的宪法”[9](649)，但在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时期起到

了国家根本法的作用，是最能反映中国苏维埃政权的

执政理念、施政原则的纲领性文件。总体说来，《宪法

大纲》不仅规定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性质、政权组

织框架和公民的基本政治权益，而且明确了苏维埃政

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价值理念、基本原则和实践要求。

比如《宪法大纲》第五条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彻

底的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制定劳动法，

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创立

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并宣布工人有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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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之权”；第六条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消灭   

封建制度及彻底的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颁布土地

法。”[9](650−651)以此为基础，“全苏一大”还专门制定了

《劳动法》《土地法令》等法律法规，将上述理念、原

则和要求进一步具体化，就苏维埃政府如何维护好、

实现好、发展好工农权益做出详细规定。 

(二) 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济机制，为群众

基本生活“兜底” 

为了充分保障和改善工农群众利益，苏维埃政府

一方面依托政权优势来变革传统所有制关系：一是没

收封建地主土地归贫雇农自由支配，二是兴办国有企

业、加强对工厂的监督管理，通过实现农民、工人的

“真实劳动权”来彻底废除剥削、压迫的所有制基础；

另一方面，强调“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12](150)

都是苏维埃政府应当注意的问题，将群众的穿衣、吃

饭、住房、疾病卫生等现实生活问题都纳入政府职责

范围内，通过发展生产等举措来予以充分保障、实现，

特别是专门为特殊群体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社会救

济机制，最大限度地解决好群众的现实生活问题。譬

如，《土地法令》第一条在规定贫雇农依法分配土地的

同时，还规定了苏维埃政府有着对老弱病残以及孤寡

进行社会救济的责任：“老弱残废以及孤寡，不能自己

劳动，而且没有家属可依靠的人，应由苏维埃政府实

行社会救济……”[9](730−731)《劳动法》甚至专辟“社会

保险”章，强调社会保险是一切雇佣劳动者均享有的

合法权益，所规定的“社会保险的优恤”涵盖了免费

的医疗帮助、暂时失去工作能力者的津贴、失业津贴

费、残废及老弱的优恤金、婴儿的补助金、丧葬津贴

费、工人家属补助金等种类[9](713)。这样，借助于相应

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机制，贫苦群众的基本生活得

到有效改善。 

(三) 兴办平民教育，充分保障工农贫苦群众的受

教育权 

1917 年 10 月，列宁在谈及如何才能巩固新生的

苏维埃政权时，不仅指出保障贫苦群众“吃喝住穿”

的重要性，而且强调要让工人、农民等劳动人民“不

但要识字，还要有文化，有觉悟，有学识”[18](366)。实

现工农贫困群众的受教育权，既是巩固新生苏维埃政

权、继续推进革命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保障和改善

民生的重要内容。早在 1920 年前后，中共便开始通过

创办夜校、工人学校来加强工人教育，并在大革命时

期创办农民讲习所来加强农民教育，既促进了马克思

主义与工农贫苦群众的有机结合，又显著提升了工人、

农民等贫苦群众的知识水平，尤其是在中国历史上开

创了平民教育的先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以后，

《宪法大纲》从国家根本法层面规定了工农贫苦群众

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强调“在进行阶级战争许可

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9](652)。

为此，苏维埃政府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索：一是

以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和红军战士等群体为受众，创

办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以及红军大学等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二是创办列

宁师范、短期师范、小学教育培训等教员培训学校，

在各乡村兴办列宁小学、劳动小学，确保苏区儿童得

以享受免费的义务教育；三是创办职业中学、中央农

业学院等成人教育院校，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技术教

育，同时还大力开展贫民识字运动、成人教育运动，

大大减少了苏区的文盲人数。可以说，平民教育的兴

起，一方面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创造了条件，另一方

面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真正让知识走进工农贫苦群众，

为中共赢得群众的信任与支持、赢得革命胜利奠定了

坚实基础。 

 

五、结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作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中

国的首次政权呈现，工农民主专政国家的政权构建、

经济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实践探索，不仅生动践

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价值追求、实践要求，

而且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中国化。同时也正

是因为找到了工人、农民等贫苦群众这一革命主体，

始终将推进革命发展与保障人民利益相统一，中共赢

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

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当前，面对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时代课题，不仅要系统把握新

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治国理政的正反

经验，还要深入剖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局部地区

执政”的经验教训，把握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

走向胜利的“秘钥”，在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

相统一的实践中坚持好、发展好马克思主义，将更好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作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落脚点，

最大限度地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切身

利益。 

(一) 要立足中国实际，突出问题导向，不断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

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强调“离开中国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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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

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

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   

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 

题”[23]。这一论断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与恩格斯

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

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

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4]相一致的，是毛泽东等中

国共产党人对建党以来的革命实践尤其是 1927 年、

1934 年的两次革命挫折的深刻总结。实践证明，每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党的

事业便蓬勃发展，而一旦经验主义或者教条主义等错

误思想占据上风，党的事业便会遭受重大挫折。正是

因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立足中国实际不断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才不断

走向胜利，中华民族才实现了三次伟大飞跃。当前，

我国发展正处于新的历史起点，正经历着历史上前所

未有的社会变革和实践创新，面临着全新的机遇和挑

战，既给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新要求，也为理

论创新提供了强大动力。因此，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突出问题导向，强化理论

思维，在解决时代之问、引领时代发展的实践创新中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 

(二)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

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

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

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

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

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

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

革。”[22](591−592)。总体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作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与我

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生产力

发展状况相适应的，是最能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

以及反映出、发展好人民利益的好制度，必须始终坚

持不动摇。同时也必须看到，经过新中国成立七十年

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以来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物

质生产力发展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

诸多在特定历史时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制度体系逐

步滞后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

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而且诸如人工智能等全新

生产方式也呼唤新的制度规范，使得在社会生产力发

展的基础上完善或变革现有制度体系成为必然。特别

是，随着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也

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

正义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

的一些机制体制已经不足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需要，

再加之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尚未完全成熟定型，仍存

在一些弊端和不足，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还没有

得到完全彰显，继续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治国理政的重大课题。因

此，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突出人民主体地位与坚

定不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相统一，“不断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

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

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

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25](21)。 

(三) 要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进一步解放和发

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物质生产作为人的第一个历

史活动，原本只是人类维持自身生命、创造历史的条

件，但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所有制

关系的确立，人的发展彻底沦为物质生产的手段，实

现人的彻底解放要求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

的辩证统一，即人的发展“回复”为生产的目的和归

宿。当然，马克思恩格斯也明确指出，“人们所达到的

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21](533)，人的发展以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虽然“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25](1)，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

础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共执政的第一要务，

人的发展在相当长时期内让位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甚至部分地区为了发展生产力而忽略人的发展。在党

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

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强调“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

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

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

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25](11−12)，并就如何在发

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重要部署，为新时代不断促

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

指引。因此，要在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

础上，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

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在机制体制改革中为促进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推动生产力发展更好地服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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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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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ins the internal logic of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human political liberation, economic liberation and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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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is Commune or the Soviet regime, but a product of the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state theory by the 

Communists of China. The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me, economic construction, safeguard 

and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in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further promoted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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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stablishment,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of New China by analyzing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perienc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eriod of "local governanc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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